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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5 

 
 

來函檔號： CB(3)/PAC/R48 
 

香港中環昃臣道 8號 

立法會大樓 
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 

(請交：朱盛華女士) 

 

朱女士： 

 

審計署署長 

第四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

 

第 2章：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 

 

 

  2007 年 6 月 14 日的來函收悉，謝謝。 

 

我們曾於 2007 年 5 月 18 日作出回覆，而在該信函附件 II 所述應科院

已精簡的新行政架構，也在同日生效。前策劃副總裁已接任營運總監一職，全面

負責行政職務和運作事宜的中央監管工作，並同時刪除策劃副總裁的職位。前行

政主管一職已易名為行政總監，現時負責公司秘書、人力資源、品質管理和一般

行政工作。行政總監須向營運總監匯報。隨附精簡前後的組織架構，以供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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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我們在覆函(2007 年 5月 18 日)附件 II所列的重組和精簡架構措施

外，董事局在 2007 年 5 月 16 日的會議上，亦發現若干行政部門可能尚有精簡架

構的空間，遂委派署理行政總裁檢討有關事宜，並在三個月內向董事局報告結

果。待檢討完成後，董事局會把結果告知政府帳目委員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董事局主席 

(陳宗興

 

代行) 

 

 

 

 

副本送： 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(請交：王永平先生) 

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(通訊及科技)(請交：何宣威先生) 

創新科技署署長(請交：王錫基先生)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(請交：謝雲珍女士) 

審計署署長(請交：吳曙明先生) 

 

2007 年 6 月 15 日 

 






